怀化市生态环境局沅陵分局关于《沅陵县人民政府关于县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出台该《沅陵县人民政府关于县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必要性
（一）是治理生态环境的新要求。烟花爆竹的主要成分是黑火药，含有硫磺、木炭粉、硝酸钾等物质。而彩色烟花还会添加其他碱金属盐。当烟花爆竹点燃后，这些物质会在氧化剂的作用下燃烧，产生大量有害气体，如二氧化硫、二氧化氮、一氧化碳等，还会产生各种金属氧化物的粉尘以及其他颗粒状污染物。这些气体在大气层中积聚到一定程度，就会形成酸雨降落等，导致植物死亡、建筑腐蚀。
（二）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减少火灾安全隐患的需要。烟花爆竹属于危险物品，极易引起火灾和炸伤、灼伤人的事故，特别是在城区和集镇，住宅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密集，加上外来务工人员，人口更为密集，高空烟花的燃放极易引发火灾，直接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特别是现代化生产条件下生产的烟花爆竹越来越大、越响，一次性燃放量更多，在生产、运输、销售环节极易发生安全事故，威胁公众安全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减少火灾安全隐患的有效措施。
二、起草过程
（一）坚决贯彻落实上级工作部署。怀化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在2025年12月下发的《2026年元旦春节期间全市烟花爆竹管控工作方案》，要求我县调整发布禁止燃放烟爆竹的通告。为坚决执行上级工作部署，我局启动拟定《沅陵县人民政府关于县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通告》）的工作。
（二）组织专业骨干参与通告拟定。2025年12月5日，我局组织3名污染防治岗位同志，在认真研究学习怀化市、长沙县等多地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经验后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《通告》。
（三）报请法制部门进行专业审核。2025年12月12日，怀化市生态环境局沅陵分局召集法治宣教股、执法大队等部门，就《通告》适用法律情况召开座谈会，并进行进一步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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